
印花稅 
 
 

類 別  說 明 指收到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受 
1.銀錢收據 或代收銀錢收據、收款回執、解款條、取 

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 
 

課徵範圍 
2.買賣 動 產 契 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比如買賣車輛、 

據 機器…等。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如承 
3.承攬契據 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 

加工契據。 

4.典賣、讓受及 指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土 

分割不動 產 地或房屋所立憑以向地政機關申請物權 

契據 登記之契據。 
 

 

種 類 稅 率 納 稅 義 務 人 

1.銀錢收據 每件按金額 4‰ 立據人 

納稅義務人及稅率 2.買賣動產契據 每件稅 額 新台 幣 
12 元 

立約或立據人 

3.承攬契據 每件按金額 1‰ 立約或立據人 

4.典賣、讓受及分 

割不動產契據 

1.繳納時限 

每件按金額 1‰ 立約或立據人 

 
 
 
 
 
 
 
 
 
 
 
 
 
 
 

納稅方法 

應納印花稅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並 

依規定銷花。 
2.實貼印花稅票 

（1）可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局）購買面額有 1、3、4、5、 

10、20、50、100、200 元不等的印花稅票貼於應稅憑證上。 

（2）每件依稅率計算，採整數貼花原則，計算到元為止，稅額不足 

新台幣 1 元的部分，免貼用印花稅票。 
3.使用繳款書 

（1）憑證繳納 

     ①填寫印花稅應納稅額繳款書開立申請書，由稅捐稽徵機關 

       開立稅單。 

     ②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網路開單帳號，自行開立全國各縣市 

       稅單。 

     ③納稅義務人以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同 

       等效力之憑證載具(例如 Taiwan FidO)，直接登入，即可 

       網路申報開立本人之各縣市稅單。 

      並逕向公庫、四大便利商店 ( 金額 3 萬元以下）或線上繳 

       稅後，將完稅繳款書的「證明聯」粘貼於憑證上。 
（2）彙總繳納 

公私營的公司行號、補習班或事業組織因書立應貼印花稅票憑 

證甚多，不方便逐件貼花、銷花，可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按期 

彙總繳納。 

 



 

 經核准按期彙總繳納者，應以每 2 個月為 1 期，分別於 1  

月、3 月、5 月、7 月、9 月、11 月之 15 日前，自行核

算應納或代扣印花稅款，填具繳款書逕向公庫繳納，並應於

同一期限內，填具印花稅總繳申報表，向所在地稅捐主管機

關申報。經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者，彙總繳納稅額計算至元

為止，稅額不足新台幣 1元之部分，免繳納。 
 

 
 
 

罰則 

  項目 罰則  

短漏貼印花 依數額處 5 倍-15 倍罰鍰  

未註銷印花 依數額處 5 倍-10 倍罰鍰  

印花註銷不合法 依數額處 5 倍-10 倍罰鍰  

印花揭下重用 依數額處 20 倍-30 倍罰鍰  

 

 

一、常用節稅規定 
（一）免納印花稅憑證（印花稅法第六條） 

1.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立或使用的各種憑證。 

2.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發之憑證。 

3.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票者，其副本或抄本。 

4.薪給、工資收據。 

5.領受賑金、恤金、養老金收據。 

6.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於代收時所具之收據。 

7.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 

8.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或慈善團體領受捐贈之收據。 
 
（二）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依法免納印花稅 

1.小規模營業人開立載有品名、數量及價款等項，具有營業發票性質之收據。 

2.使用統一發票商號所開立之統一發票。 

3.個人一時貿易資料申報表。 

4.旅行業收取團費所書立之代收轉付收據。 

5.計程車所開立之收據。 
6.銀行業、保險業及信託投資業，經營非專屬本業部分之銷售收入，所開立具有營業 
發票性質之收據。（如銀行業兼營保管箱出租業務，其保管箱租金收入，即非專屬本 
業部分之銷售收入） 

7.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品所開立之收據。 
 
（三）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之憑證 

1.租賃契約：但如在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簽收時，因具有代替收據性質，應依銀錢收 

據千分之四計貼印花稅票。 

2.不動產買賣，雙方當事人所訂定書面買賣契約（即私契），如非用以持憑辦理物權登 

記，不屬印花稅課稅範圍，免貼印花稅票。但如在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簽收時，因 
具有代替銀錢收據性質，每件按金額千分之四貼用印花稅票。 



二、常見問答 
（一）問：那些憑證應課徵印花稅？ 

答︰ 
 

類 別 說 明 

1.銀錢收據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受或代收銀錢收據、 
收款回執、解款條、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 

2.買賣動產契據 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比如買賣車輛、機器…等。 

3.承攬契據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 
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契據。 

4.典賣、讓受及分割不 
動產契據 

指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土地或房屋所立憑以 
向地政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 

（二）問：印花稅的稅率（或稅額）及納稅義務人為何？ 
答︰  

 

種 類 稅 率 納 稅 義 務 人 

1.銀錢收據 每件按金額 4‰ 立據人 

2.買賣動產契據 每件稅額新台幣 12 元 立約或立據人 

3.承攬契據 每件按金額 1‰ 立約或立據人 

4.典賣、讓受及分割不 
動產契據 

每件按金額 1‰ 立約或立據人 

（三）問：印花稅的納稅方法？ 
答︰ 

 

種 類 作 法 

1.實貼印花稅票 可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局）購買印花稅票貼於應稅憑證上 
，並依規定銷花，始算完成繳納印花稅手續。 

2.使用繳款書 （1）憑證繳納︰ 

①填寫印花稅應納稅額繳款書開立申請書，由稅捐稽徵機關 
開立稅單。 

②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網路開單帳號，自行開立全國各縣市 

稅單。 

③納稅義務人以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同 
等效力之憑證載具(例如 Taiwan FidO)，直接登入，即可 
網路申報開立本人之各縣市稅單。 

並逕向公庫、四大便利商店 ( 金額 3 萬元以下）或線上繳 
稅後，將完稅繳款書的「證明聯」粘貼於憑證上。網路申報 
24 小時不打烊，且可免購買印花稅票、貼花及銷花之麻煩， 
及避免因銷花不完全而受罰，歡迎多加利用。 

（2）彙總繳納︰ 

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因書立應貼印花稅票憑證甚多，不方便 

逐件貼花、銷花，可向稅捐機關申請按期彙總繳納及網路申 

報。經核准按期彙總繳納者，應以每 2 個月為 1 期，分別於 

1 月、3 月、5 月、7 月、9 月、11 月之 15 日前，自行核算應 

納或代扣印花稅款，填具繳款書逕向公庫繳納，並應於同一 

期限內，填具印花稅總繳申報表，向所在地稅捐機關申報， 

但申請網路申報者，可自行列印繳款書及申報表，免再郵寄 

或臨櫃申報。 



（四）問：收款時所開立之收據應否貼印花稅票，如果是收到現金、支票或匯款有何不同？ 

答︰ 
 

種 類 作 法 

現金、電匯或劃撥入帳 如有書立銀錢收據，應由立據人貼用 4‰印花稅票。 

匯票、本票及支票所出 
具之收據 

1.如已載明票據名稱及號碼，免貼用印花稅票。 

2.如在領取票據前先出具收據並載明「領取票據」字樣者，依 

規定免貼用印花稅票，惟領取票據時，應於收據上補載票

據 

名稱及號碼。 （五）問：合於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業人開立之收據是否要貼用印花稅票？  

      答：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免納印花稅。所 

以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業人開立載有品名、數量及價款等，具有營業發票性 

質之收據，免貼用印花稅票。 

（六）問：已立案之兒童托育中心(安親班)所開立之收據，應否貼用印花稅票？  

      答：兒童托育中心(安親班)除由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辦理者，其收取費用所開立之 

收據可免貼印花稅票外，其他由團體、私人或公司行號所辦理之安親班，其開立 

收據仍應每件按金額 4‰貼用印花稅票。此外，因開立收據甚多，可向稅捐處申請 

彙總繳納印花稅，除可免購買印花稅票、貼花及銷花之麻煩外，更可避免因銷花 

不完全而 受罰。 

（七）問：健保特約醫院開給民眾之醫療費用收據，應否貼用印花稅票？如須貼用應由何人 

負責貼花？ 

答：1.醫療院所開立之醫療收據為印花稅法規定之銀錢收據應由開立收據之醫療院所 

按 4‰稅率負責貼用印花稅票。其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者，應於 

收據上加蓋彙總繳納戳記，並以每 2 個月為 1 期彙總計算應納之印花稅額申 

報繳納。 

2.健保醫院向中央健康保險局請領醫療給付，暨其收取保險對象部分自行負擔醫 

療費用所出具之收據，免徵印花稅。故醫院開立之收據內所載保險對象部分自 

行負擔之金額，得自該收據總額中扣除後，再行計算其應納之印花稅。 

（八）問：買賣、承攬契據如何貼花？是否必須由交易雙方訂立正式合約書才算印花稅課稅 

憑證？如果只是估價單或報價單，要不要貼花？ 
答：1.買賣動產契據每件貼用印花稅票新台幣 12 元；承攬契據每件按金額 1‰貼用印 

花稅票。因合約雙方均為立據人，應分別就所持有之合約書負責貼用印花稅票。 

2.依民法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 

立。是以當事人一方之要約經他方承諾，並書立契約者，契約內容即具拘束簽 
約雙方當事人之法定效力，應按合約書之性質所屬類目貼用印花稅票。 

3.以非納稅憑證代替應納稅憑證使用者，例如使用報價單、估價單或交貨單代替 

契約書者，仍應按其性質所屬類目貼用印花稅票。 

（九）問：公司與營造廠簽訂工程承攬合約完工後按實際結算的價額付款，並未在合約訂定 

工程總價，請問要如何貼用印花稅票？ 

答：1.工程承攬合約應按合約金額貼用 1‰的印花稅票，如合約上沒有載明工程總價， 

必須工作完成後才能計算出確實金額者，應在合約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先以 

預計金額貼用印花稅票，等到工作完成時，再按確實金額補足應貼之印花稅票 

或退還溢貼之印花稅額。 
2.合約書或所附之價目表已載明「含稅」、「稅捐」或「稅什費」等字樣表示總價 

中已包含稅捐在內者，該合約書得依所載之總金額扣除營業稅後之金額貼用印 

花稅票。 

（十）問：納稅人申報所得稅時檢附的租賃合約及不動產買賣合約是否應貼用印花稅票？由 

誰貼用印花稅票？ 

答：房屋租賃合約及未持該契據辦理物權登記之不動產買賣合約（及俗稱私契）並非 
印花稅課徵範圍。但如收款人（即房東或賣方）在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簽收，雖 



未另立收據，該契約書已具有銀錢收據性質，應由受款人於收款時按收取款項金 

額的 4‰貼用印花稅票。 


